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

拟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重新预计 2017 年公司与华

菱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和《关于安赛乐米塔尔增资汽车板公司的议

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关于重新预计 2017 年公司与华菱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通过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我们认为公司已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在重组实施过程中已完成工商变更的资产将恢复至原股东名

下，公司仍将以钢铁为主业，且公司与华菱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重要保证。因此，该议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理，

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如获通过，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2、《关于安赛乐米塔尔增资汽车板公司的议案》 

安赛乐米塔尔拟单方面增资汽车板公司，将公司和安赛乐米塔尔对汽车板公

司的持股比例由 51%：49%调整为 50%：50%；在增资完成后，汽车板公司拟缩

股减资至合理水平，同比例减少公司和安赛乐米塔尔的认缴出资额。上述交易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促进安赛乐米塔尔加大对汽车板公司的资源投入，有利

于汽车板给公司充分利用安赛乐米塔尔在汽车板领域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快速提

高技术、质量管理水平及市场占有率。交易完成后，公司汽车板公司的控制力并

未受到影响，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影响。同时本次增资的定价由公司和安赛

乐米塔尔以 2017年 6月 30日汽车板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基础进行协商确定，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因此，我们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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